
外国语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（草案） 

（2025 级本科生适用） 

根据北京大学关于进一步做好本科学业评价工作相关文件要求，现制定外国

语学院申请-审核推免资格工作中的学业评价实施办法。 

一、推免工作原则 

1.坚持科学遴选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。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衡量，以德

为先，把学生思想品德考核作为推免生遴选和录取的首要依据，思想品德考核不

合格者不予推荐和录取。 

2.加强综合考核。既要加强对推免生专业素养、研究能力和创新潜质的考查，

也要加强对科学精神、学术道德、专业伦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考核

评价，引导学生树立胸怀祖国、服务人民、追求真理、严谨治学的成长成才理念。 

3.突出考查学生的一贯学业表现。注重并加强对学生本科阶段学习情况的过

程性评价，将本科阶段学业成绩作为推免工作最基础的推荐指标。 

二、各专业推免名额的分配 

学院按照各专业当年毕业生人数、上年度学生申请-审核推荐免试情况，进

行名额分配。 

学院将具体推荐名额下达至各专业。如果各专业符合学院推荐基本条件的学

生数少于学院分配的推荐名额，多出的名额由学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安排。 

三、推免申请条件 

1.品学兼优，无学业预警，无学术不端行为。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。 

2.符合当年国家和学校申请-审核推免资格政策及学院的推荐标准。 

3.学业要求： 



（1）公共基础课程要求： 

①无不及格课程。 

②申请学生需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，且平均成绩优良

(70分及以上)。 

（2）专业必修课要求： 

①无不及格课程。 

②申请学生需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前 5个学期专业必修课程学分。若因国际

交流等原因影响专业必修课的学习，可由学生提出申请，专业审核后再考虑推荐。 

四、申请-审核免试研究生推荐 

1.各专业应成立不少于 3 人的申请-审核推免资格工作小组，对学生的成绩

等进行审核鉴定，排除抄袭、造假、冒名等情况，完成学生推荐工作。 

2.主要考虑学生学业成绩和体现学生全面发展的相关项目成绩。如果申请推

免资格人数大于可推荐名额，则按照综合平均成绩计算排序，择优推荐。综合平

均成绩由纳入统计范围的课程成绩经过学分加权平均计算得出。该分值仅用于审

核推免资格场合必要时的排序，学生的学业表现仍以整个成绩单完整呈现。 

（1）学业成绩指学生本科阶段的专业核心课、专业基础课、专业选修课在

内的（至少）60学分课程成绩情况。即截至申请推免当年春季学期结束，学生所

修读本科专业课程的情况（以学生成绩总表为准）。具体参与排序课程及学分数

由各专业划定。 

（2）若课程成绩记载方式为等级制，课程推免成绩按如下转换表换算： 

课程实际成绩 对应课程推免成绩 

A+ 90 

A 90 

A- 87 



B+ 83 

B 79 

B- 76 

C+ 73 

C 70 

C- 66 

D+ 63 

D 60 

（3）若课程实际成绩记录为 P，该课程不纳入推免总成绩计算。 

3.入伍服兵役学生相关政策参照上级部门政策执行。 

五、附则 

1.凡弄虚作假或徇私舞弊者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其推免资格，按学生管理规定

严肃处理，同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2.如上级部门出台新的推免政策或工作要求，本办法将做相应调整并另行通

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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